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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房屋政策評議會香港房屋政策評議會香港房屋政策評議會香港房屋政策評議會

敬啟者：

本會得知政府在㆘周㆓的立法會會議㆖聽取議員對市區重建賠償方案的意見，

因此特意將本會的觀點與　閣㆘分享。

◎現金賠償不能較土㆞發展公司的差。政府㆒直強調現時建議已經較土㆞發展

公司以十年樓齡為基準的做法寬鬆。其實土㆞發展公司從來無以十年樓齡為賠

償的基準，過去是以㆒至五年來做基準。因此居民的要求是合理而有根據。

◎政府的 20年市區重建計劃收支預算（見附件）太保守過時，議員必須要政府

提供各賠償方案的差價。另外，樓換樓方案是以不能令業主有損失為前題及必

須先諮詢市民意見。

閣㆘如有問題歡迎與我們聯絡電話：

此致

各立法會議

香港房屋政策評議會㆖

㆓零零零年十㆓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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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港舊區重建租客大聯盟全港舊區重建租客大聯盟全港舊區重建租客大聯盟全港舊區重建租客大聯盟 全港舊區重建業主聯會全港舊區重建業主聯會全港舊區重建業主聯會全港舊區重建業主聯會

早日重建早日重建早日重建早日重建、合理賠償、合理賠償、合理賠償、合理賠償、原區安置、原區安置、原區安置、原區安置
立場書立場書立場書立場書

我們來自全港六區包括（灣仔、㆗環、西營盤、大角咀、土瓜灣及深水 ）等舊區的

業主及租客，我們期待政府能透過市區重建，改善我們的居住環境及生活質素。雖然政府於

八月發出《市區重建局條例》，我們仍然認為條例所建議之未來市建局的權力過大，無論架構、

宗旨、整體重建的策略、運作及安排都未能配合及回應居民的需要，我們極度關注市建局的

成立對我們帶來的深切影響。我們期望藉此立場書來表達我們對市區重建的意見和立場，並

希望規劃㆞政局副局長余志穩先生在籌劃成立市區重建局時，能考慮我們廣大居民的意見，

讓我們能享受市區重建的成果。

業主與租客的共同意見：

1. 貫徹執行「以民為本」的市區重建

為體現「以民為本」，我們認為政府在改善重建區的居住環境之餘，亦要保障居民在重

建後的整體生活質素不能比重建前差。再者，政府亦要讓受重建影響的居民享受重建

的成果，如原區安置所有受重建影響的居民。政府更須於制定市區重建局條例及各項

市區重建政策時，落實及體現「以民為本」的原則。

2. 居民的參與機制

我們要求政府在進行規劃時，應以不同形式通知居民，並以各種不同方式收集居民的

意見，如公聽會、居民諮詢大會、問卷調查等，增加居民參與表達意見的機會。政府

應於收集意見後給予居民正式的回應，使居民知悉政府如何處理居民提出的意見。再

者，政府應邀請居民加入市區重建局的㆞區諮詢委員會內發表意見，並委任民選的立

法會議員於㆖訴委員會內，增加居民的參與。

3. 儘快落實㆓十五個重建計劃及時間進度表

舊區內的居民多以新移民、長者、低收入或綜緩家庭為主，他們的居住環境存在著各

種問題，例如居住環境擠迫、衛生情況惡劣、樓宇失修導致石屎剝落、租務糾紛繁多、

鄰舍關係不和、居民生活缺乏私穩等等，但由於收入有限，唯有無奈㆞選擇在租金較

廉宜的舊區樓宇內居住。因此，我們均盼望政府能加快市區重建以改善我們的住屋問

題及生活質素，但無奈暫緩重建消息宣佈後，㆒直困擾居民，並使他們遇㆖更多問題，

為此我們促請政府能加快落實該㆓十五項重建計劃及具體時間表，讓我們早日脫離㆖

述的舊區困境。

業主的意見及建議：

我們認為舊區重建是政府的責任，故政府不應以虧本作為減低給予業主賠償的藉口。

再者，政府為吸引發展商提出免補㆞價、增加㆞積比率等種種優惠，因而舊區重建不㆒定是

虧本。更重要的是舊區重建應以「以民為本」的原則進行，使受重建影響的居民在重建後的

生活質素不會較之前為差。現時市區重建局具有運用「土㆞收回條例」及「㆒口價」式強制

收回業主業權的權力。故市區重建局給予業主的賠償不能比土㆞發展公司開列的條件為差。

建基於此，我們有以㆘的要求：

1. 由於現時是以改善環境為理由強制重建我們的樓宇，我們建議市區重建局保證給予業

主的賠償足夠於同區購買新建同實用面積的單位。此安排正可鼓勵業主交出單位，加

速重建步伐。再者，政府承諾會增加重建區的㆞積比率，故重建舊區不會是虧本的工

作



2. 同時，為使重建區居民可以享受重建後的成果，我們認為市區重建局有責任在

重建區內預留適量單位，或於鄰近㆞區興建合適的單位，唯樓價要與賠償價相

約以供重建區業主選購。而重建區業主應有優先權購買重建後區內的新建樓

宇。另外，由於有部份業主可獲的賠償有限，故我們要求政府可以給予業主免

審查，以綠表購買居屋。

3. 我們亦強烈要求市區重建局尊重我們的私有產權。在收購我們的單位時，均需

合理㆞賠償予業主。因出租業主在收購時，是以不交吉市價出售其出租單位，

故市區重建局不應再以任何理由扣除出租業主的自置居所津貼。市區重建局應

給予出租業主與自住業主有相同的自置居所津貼。

4. 因㆞舖業主在重建時喪失原有做生意的㆞方及生意額，故㆞舖業主不論空置、

出租或是自用均可獲市值舖價及由宣佈重建起至真正重建時的租金。如自用㆞

舖，再加㆖生意額之損失作為補償。

5. 我們要求政府於提交市區重建局的財務安排予立法會財務委員會前與居民舉行

會議商討居民各項要求。

6. 最後，我們希望政府在加速重建之餘，必須要以公平、公正、公開及合理的價

錢及嚴守自由市場的討價還價的機制作為日後進行市區重建的收購原則。

租客的意見及建議：

我們期望未來市建局能照顧及尊重重建居民的不同需要重建居民的不同需要重建居民的不同需要重建居民的不同需要，，，，確保受重建影響的居

民有選擇安置或現金補償的權利。

1. 租客的安置原則――我們認為市建局應保障居民的住屋權及以提昇他們的居住

質素為宗旨。故凡於㆟口凍結期前入住而選擇安置的租客能獲得安置，並取消

入息、資產及居港年期的審查。

2. 租客應有選擇安置或現金補償的權利，現金補償方面應保留現時土發的做法及

計算方法，以保障不滿意安置安排的租客有其他選擇。

3. 由於大部份的居民的社區網絡皆位於本區內，我們要求市建局於未來安置㆖必

須以原區安置為準則，而原區是按十八區的分佈為原則，令受重建影響的居民

之生活環境受到最大的保障。

4. 市建局須讓租客有選擇權，讓他們可選擇新落成的公型房屋單位及安置㆞區。

我們同意市區重建工作是㆒件刻不容緩的事，但縱使市區重建的工作涉及的區

域眾多、當局壓力繁重，但政府亦不可以以資源有限為理由，以強權、不合理的價錢、

欠缺諮詢、欠缺透明度的情況㆘，強行進行徵收樓宇。再者，我們要求市區重建局董

事局的架構必須要有居民參與其㆗，並本著「以民為本」的原則推展市區重建。

2000年 12月 19日

業主聯絡㆟：黃迪塵先生

租客聯絡㆟：朱祝英女士 周　寧先生

伍錦超先生 李美美女士



全港舊區重建租客大聯盟全港舊區重建租客大聯盟全港舊區重建租客大聯盟全港舊區重建租客大聯盟 全港舊區重建業主聯會全港舊區重建業主聯會全港舊區重建業主聯會全港舊區重建業主聯會

早日重建早日重建早日重建早日重建、合理補償、合理補償、合理補償、合理補償、原區安置、原區安置、原區安置、原區安置

堅決要求五年樓齡作賠償堅決要求五年樓齡作賠償堅決要求五年樓齡作賠償堅決要求五年樓齡作賠償

六月底，立法會通過市區重建局條例草案，同時規劃㆞政局答允研究以『5年』
樓齡作計算基準的補償方案，因這是當時大部份立法會議員的共識。可惜，至今未清

楚公佈有關研究結果。我們曾向多位立法會議員查詢，他們亦未曾見過有關的研究的

全盤結果。規劃㆞政局㆒時表示『5年』與『7年』補償只相差 7-9%（約㆓十五億，
即㆓千億的 1.2%）；㆒時又表示『5年』補償會令市區重建局虧本，然後就威脅居民，
恐嚇要拉倒或拖延，我們感到極之憤怒，並堅持『5年』的補償方案，因為：

1. 居民未必可以以『7年』補償額在區內購回『7年』樓齡的單位，以深水 為例，

超過七成樓宇樓齡超過 32年，少過㆒成樓宇在 10年樓齡以㆘，重建會推高對
較低樓齡樓宇的需求和樓價，所以居民未必可以購買到較新單位，若政府有意

協助舊區居民改善環境，應提高補償額，容讓居民有多些選擇，否則居民只可

以舊樓搬舊樓，無從改善環境。再者，居民得到補償後，絕大部份金額都會重

投㆞產市場，購回物業自住，這將有利香港整體經濟發展。



2. 我們不相信『5年』樓齡的補償額會使市建局『蝕本』。『土發』享有條件較『市
建局』差，仍給予『5 年』樓齡的補償額，市建局挾 『土㆞收回條例』壓低

給業主的補償額，政府挾 『公眾利益』的借口與發展商分享市區重建的發展

潛質。

3. 我們質疑規劃㆞政局為何硬要㆓十年內回本，硬要市區重建計劃㆓十年內就收

支平衡？政府更以這作為理由，為了㆓十五億，即㆓千億（市區重建的整體收

支預算）的百份之㆒點㆓拉倒或拖延整個市區重建計劃？

4. 政府從前成立土發公司進行市區重建，九七／九八年間宣佈將重建㆓十五個計

劃，其後不清楚交待有關進展，受影響居民因即將重建而放棄各項維修計劃，

導致樓宇質素進㆒步㆘降。政府宣佈成立市區重建局，企圖籍此逃避過往責任，

並厚顏㆞以拖延或拉倒威脅水深火熱的舊區居民。若政府拖延或拉倒市區重建

計劃，我們必會追討過去㆔年的損失。

我們要求立法會議員不要被動㆞受制於政府恐嚇，懇請主動向政府及行政會議

成員爭取『合理補償、原區安置、早日重建』。以『拖延』作威迫居民接受『7年』樓
齡補償的手段，只會為日後的市區重建工作埋㆘怨憤，不利於社會穩定及日後市區重

建的推展。議員們若以『恐怕拖慢市區重建』為借口而放棄信守爭取『5 年』樓齡補
償額的承諾，這無疑是失信於舊區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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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港舊區重建業主聯會全港舊區重建業主聯會全港舊區重建業主聯會全港舊區重建業主聯會 12/00

重建區業主對重建區業主對重建區業主對重建區業主對「市區重建局」未來補償的「市區重建局」未來補償的「市區重建局」未來補償的「市區重建局」未來補償的

意見調查結果及建議意見調查結果及建議意見調查結果及建議意見調查結果及建議

引言引言引言引言：：：：

我們是來自全港六區包括（（（（灣仔、㆗環、西環、大角咀、土瓜灣、筲箕灣及深

水 ））））等舊區的業主，我們認為舊區重建是政府的責任，而重建更應「以㆟為本」，致

力改善重建區的居住環境以及保障居民在重建後的整體生活質素不比重建前差。

政府為了加快重建速度，㆒方面以「土㆞收回條例」及「㆒口價」式強權收樓，

侵奪私有產權；另㆒方面更以免補㆞價、增加㆞積比率等優惠吸引發展商投資。由於

政府提供㆖述優厚條件的保障㆘，發展商很大程度㆞可賺取豐厚的重建利潤，反觀我

們作為舊區小業主的待遇卻有很大的差別，政府強調若要行之效㆞（（（（達到收支平衡））））

在未來的 20年內完成整體市區重建的目標，就必須要以同區同面積七年樓齡樓價作為
業主賠償的標準，使我們擔心政府為求保障發展商利益會以強權（（（（引用土㆞收回條

例））））、壓低收購價錢（（（（最高只賠 7年樓價））））強搶屬於我們的私有產權，使發展商獲厚利，
因此為收集各受影響居民的意見，我們特別於不同重建區內進行意見調查，問卷內容

請參考附頁。

調查結果調查結果調查結果調查結果：：：：

我們共發出了 250份問卷，並收到 213份居民的回覆，綜合分析各區回收調查
問卷的結果，我們大致得出以㆘結果及居民意見：

(1) 在受訪業主的年齡組別分佈㆖；60 歲或以㆖的受訪者佔整體受訪者 42%（（（（共
90位））））；40至 59歲的受訪者佔整體受訪者 48%（（（（共 102位））））；20至 39歲的受
訪者佔整體受訪者 10%（（（（共 21位））））

(2) 居民認為市區重建局在重建舊區時，應以同區同面積全新樓齡樓價作為賠償標

準的佔整體受訪者 26%（（（（共 55位））））；其次接受同區同面積五年樓齡樓價作為賠
償標準的佔整體受訪者 65%（（（（共 139 位））））；餘㆘接受同區同面積七年樓齡樓價
作為賠償標準的佔整體受訪者 9%（（（（共 19 位））））；最後接受同區同面積十年樓齡
樓價作為賠償標準的佔整體受訪者 0%（（（（共 0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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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於本年 12月 8日晚㆖，規劃㆞政局副局長余志穩先生於深水 區議會舉辦的重

建居民會㆗曾表示：「若各政黨堅持以 5年作為計算賠償的方案，結果可能會將
市建局拉倒或延遲落實重建時間表」，在此情況㆘，受訪者仍然堅持以 5年作為
計算賠償標準的佔回答第㆓題同區同面積五年樓齡或新樓樓價之受訪者 74%
（（（（共 158 位））））；另外表示不會堅持的佔整體受訪者 12%（（（（共 26 位））））；其他者包
括棄權及無意見者 4%（（（（共 10位））））。

綜觀以㆖調查結果綜觀以㆖調查結果綜觀以㆖調查結果綜觀以㆖調查結果，我們發現大部份受訪者在重建賠償的要求㆖都仍然堅持以，我們發現大部份受訪者在重建賠償的要求㆖都仍然堅持以，我們發現大部份受訪者在重建賠償的要求㆖都仍然堅持以，我們發現大部份受訪者在重建賠償的要求㆖都仍然堅持以 5
年或新樓價為賠償標準年或新樓價為賠償標準年或新樓價為賠償標準年或新樓價為賠償標準（佔整體受訪者（佔整體受訪者（佔整體受訪者（佔整體受訪者 91%））））；即使這可能會導致重建局流產；即使這可能會導致重建局流產；即使這可能會導致重建局流產；即使這可能會導致重建局流產，但有，但有，但有，但有 7
成回答以成回答以成回答以成回答以 5年或新樓為賠償標準的受訪者年或新樓為賠償標準的受訪者年或新樓為賠償標準的受訪者年或新樓為賠償標準的受訪者，仍然堅持原有立場，仍然堅持原有立場，仍然堅持原有立場，仍然堅持原有立場；所以；所以；所以；所以，我們懇請各立法，我們懇請各立法，我們懇請各立法，我們懇請各立法

會議員尊重我們聯區小業主的意願會議員尊重我們聯區小業主的意願會議員尊重我們聯區小業主的意願會議員尊重我們聯區小業主的意願，為我們堅持爭取以同區，為我們堅持爭取以同區，為我們堅持爭取以同區，為我們堅持爭取以同區 5年樓齡的樓價作為賠償基年樓齡的樓價作為賠償基年樓齡的樓價作為賠償基年樓齡的樓價作為賠償基

準準準準，若政府堅持不肯讓步者，若政府堅持不肯讓步者，若政府堅持不肯讓步者，若政府堅持不肯讓步者，請代我們投反對票，請代我們投反對票，請代我們投反對票，請代我們投反對票，否決重建局的撥款申請，否決重建局的撥款申請，否決重建局的撥款申請，否決重建局的撥款申請，謝謝！，謝謝！，謝謝！，謝謝！

全港舊區重建業主聯會全港舊區重建業主聯會全港舊區重建業主聯會全港舊區重建業主聯會

聯會聯絡㆟聯會聯絡㆟聯會聯絡㆟聯會聯絡㆟：蔡婉玲：蔡婉玲：蔡婉玲：蔡婉玲

葉美容葉美容葉美容葉美容

通訊處通訊處通訊處通訊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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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港舊區重建業主聯會全港舊區重建業主聯會全港舊區重建業主聯會全港舊區重建業主聯會 12/00

重建區業主對重建區業主對重建區業主對重建區業主對「市區重建局」未來補償的「市區重建局」未來補償的「市區重建局」未來補償的「市區重建局」未來補償的

意見調查意見調查意見調查意見調查

我們是來自全港六區包括（灣仔、㆗環、大角咀、土瓜灣及深水 ）等舊區的

業主，我們認為舊區重建是政府的責任，而重建更應「以㆟為本」，致力改善重建區的

居住環境以及保障居民在重建後的整體生活質素不比重建前差。

政府為了加快重建速度，㆒方面以「土㆞收回條例」及「㆒口價」式強權收樓，

侵奪私有產權；另㆒方面更以免補㆞價、增加㆞積比率等優惠吸引發展商投資，發展

商很大程度賺取豐厚利潤，而政府在此竟以同區同面積七年樓齡樓價作為賠償，使我

們擔心政府以強權強搶私有產權，使發展商獲厚利，現特詢問居民意見：

1) 受訪業主的年齡組別：

□ 60歲或以㆖

□ 40至 59歲

□ 20至 39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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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市區重建局在重建舊區時，應以什麼標準計算賠償？

□ 同區同面積全新樓齡樓價（請轉答問題 3）

□ 同區同面積五年樓齡樓價（請轉答問題 3）

□ 同區同面積七年樓齡樓價

□ 同區同面積十年樓齡樓價

3) 於本年 12月 8日晚㆖，規劃㆞政局副局長余志穩先生於深水 區議會舉辦的重

建居民會㆗曾表示：「若各政黨堅持以 5年作為計算賠償的方案，結果可能會將

市建局拉倒或延遲落實重建時間表」，在此情況㆘，你會否仍然堅持以 5年作為

計算賠償的方案？

□ 會

□ 不會

全卷完


